
和相应安排的各项支出。自筹资金收入主要包括按有

关规定乡镇企业上缴乡财政的利润、事业单位上缴的

收入以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乡镇公共福利事业

统筹费等。

第五条  乡财政要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

原则，正确处理好国家与地方以及国家、集体、个人

之间的分配关系，处理好与县级主管部门的财政、财

务关系。

乡财政管理体制，一般可根据中央对地方、省对

地市县的财政体制形式，结合本地具体情况确定。不

论实行哪种体制，应尽量实行一定几年不变的办法，

以调动基层政权管理财政的积极性。民族乡的财权划

分和财力分配，应予适当照顾。

第六条  乡财政应设立预算周转金，并根据财力

状况逐步达到本级预算内支出的 2% 。预算周转金主

要从乡财政结余中解决，上级财政如有可能，也可以

适当给予支持。

第七条  乡财政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分别由乡

财政机关和基层税务部门按照财政税收法规和各项有

关规定组织征收。乡财政机关和基层税务部门要密切

配合，加强管理，保证各项财政收入及时足额入库。

没有建立国库的乡镇，基层税务部门应及时向乡财政

机关提供分乡、分项的税收完成情况，并将分乡镇落

实的年度税收计划同时抄送乡财政机关。

乡镇自筹资金，要本着统筹兼顾、量力而行、合

理负担的原则，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筹集。乡

镇公共福利事业统筹费，要逐步实行定额、定项管理

办法，建立预决算制度，接受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

财政机关的监督。

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乡镇政

府可以统筹安排，但要分别记帐和核算，向上级财政

部门作出报告。

乡财政机关应当切实加强预算内收支、预算外收

支和自筹资金收支的管理，逐步建立财政监察工作制

度。

第八条  乡财政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金库条例》和《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规定，积极创

造条件，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建立乡镇一级国库，

以利于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

乡财政总预算会计的核算原则和方法，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

政机关总预算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乡财政的

具体情况，本着简便易行的原则制定，并报财政部备

案。

第九条  乡财政机关和人员编制，根据加强农村

基层政权建设和精兵简政的原则设置和配备。

乡财政机关名称一般称财政所。乡财政所一般应

设所长、总预算会计、农业税收征管员、工商税收协

税员和财务管理等专管人员。乡财政总预算会计不得

兼任单位预算会计。具体人员编制数额，可根据乡镇

规模的大小和经济事业的发展情况等加以配备。乡财

政干部的聘用、任免和调动事宜，要与县财政机关商

定。乡财政人员的有关待遇，按照国家规定的乡镇机

关工作人员待遇执行。

乡财政机关经费，按照国家规定的资金供应渠

道，分别在行政经费、事业经费和乡财政自筹资金中

列支。

第十条  县级财政机关要加强对乡财政工作的指

导和管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5 年

4 月 12 日财政部发布的《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

法》同时废止。

关于“八五”期间国营农垦企业

财务包干的几项规定

（1991 年 1 月 23 日财政部、农业部发布）

一、为促进国营农垦企业发展经济，加强管理，

提高效益，增强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投入、自我发展

的能力，特制定本规定。

二、根据各类国营农垦企业的不同情况，分别实

行以下财务包干办法：

（一）国营农牧场，一般实行“盈利不缴、亏损不

补、自负盈亏”的办法。少数盈利较大的，实行“定额

上缴”的办法。

（二）国营橡胶农场、国营农工商联合企业（经

济实体）、农垦部门直属的工、商、交、建企业，实

行“定额上缴”的办法，其中微利企业，可实行“盈利

不缴、亏损不补、自负盈亏”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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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别确因自然条件太差，暂时还有亏损的

国营农牧场（主要指边境农场），必须限期扭亏。在

限期内实行“定额补贴”，或提前拨给一部分亏损补

贴，以“扭亏措施费”的方式给予扶持，促进尽早扭

亏。凡逾期仍未扭亏者，停止上述补贴。

实行上述财务包干办法的企业，其事业费拨款，

仍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实行“定额包干、一年一定、

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办法。

三、对国营农垦企业的上缴财政利润或财政补贴

包干指标，参照各企业“七五”期间的年均盈亏水平，

并适当考虑处理前几年遭灾遗留问题等情况核定。“八

五”期间的包干指标分前两年、后三年两个阶段核

定。

四、国营农垦企业上缴财政利润指标或财政补贴

指标，先由各级财政部门核到同级主管部门，然后由

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共同核定到企业；无主管部门的

企业，由财政部门直接核定。在核定企业包干指标

时，可留一定的机动数，主要用于解决企业遭受较大

自然灾害后的困难，在保证这一用途的前提下，如有

结余可作为周转金用于扶持条件较差的企业发展生

产，但不得用于主管部门自身的建设和其他行政性的

开支。机动数及其具体使用办法，由各级财政和主管

部门商定。

五、国营农垦企业的包干结余资金必须坚持“先

提后用”的原则，当年的结余，只能在下年安排使

用。企业的包干结余资金，应大部分用于建立生产发

展基金，少部分用于建立职工福利基金、奖励基金和

储备基金。各项基金提取的比例由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共同确定，实行专户管理。财政部门在核批企业年

终决算时，还应核定企业提留储备基金的数额。储备

基金平时可以周转使用，但年终必须补齐。对不按规

定留足储备基金的企业，财政部门有权督促其留足。

六、国营农垦企业应积极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国

营农牧场、橡胶农场在不增加财政核定的包干补贴指

标和不减少上缴财政利润指标的前提下，经财政部门

审核批准，年终决算时在企业利润分配项下，计算包

干结余之前拿出一部分用于补充自有流动资金；国营

农工商联合企业，农垦部门直属的国营工、商、交、

建企业，仍按财政部有关规定，从包干结余资金中拿

出一定比例用于补充自有流动资金。

七、国营农垦企业包干结余资金建立的各项基

金，应编制年度使用计划，报同级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审核。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如发现计划有违背规定

的使用范围时，应监督企业纠正。

八、财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财务监

督和管理。在农垦企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应建立财政

驻厂员制度。驻厂员应参与对农垦企业“八五”期间包

干指标的核定，并实施经常性的财务监督与管理。财

政部门和主管部门对执行财务制度好的企业，要给予

表扬；对不按财务制度办事，违犯财经纪律的企业，

应按照 1987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违反

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处理。

九、国营农垦企业财务包干指标确定后，还必须

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保障国有资产的完整。具体管理

办法，由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农业部另行

规定。

十、本规定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财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可根据本规定，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

体实施细则，报财政部、农业部备案。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和管理暂行办法

（1991 年 3 月 19 日广播电影电视部、财政部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明确电影票价

管理权限和建立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

第二部分第六条的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实施范围：

一、经国务院正式批准的电影制片厂；

二、国营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三、国营电影院（县以上的专业电影院为主、兼

顾影剧院和开放俱乐部。以下均简称电影院）；

四、其他国营电影企业。

第三条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

国家电影专项资金）性质属于财政资金，由广播电影

电视部、财政部组成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电影专项资金管委会）；省、

自治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的电影、财政行政

主管部门组成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重庆市、广州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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